貳拾玖、客家事務
一、積極推廣客語學習，落實客語扎根
（一）客語教學因地制宜多元化
1.生活客語教學
輔導本市各級學校開辦客語課程及客家文化活動，全力提供教學所需師資、補助教師鐘點費，114年計有1所國中、31所國小、16所幼兒園開辦客語教學課程或活動，參與人數國中26人次、國小1,244人次、幼兒園1,096人次。
2.辦理「幼教客語沉浸教學」
113學年度輔導7園所10班20位教師151位學童參與實施「幼教客語沉浸教學」，114年至6月已辦理6場活動領域融入幼教主題教學應用之教師專業培訓課程，進行7場次專家入般訪視以提升教師專業知能。
3.辦理「國中、小客華雙語教學計畫」
113學年度輔導國小10校32班計32位教師及487位學生、國中3校17班計5位教師及321位學生參加「國中、小客華雙語教學計畫」，由導師及客語陪伴員協同配合，另針對教師需求於114年至6月辦理2場次增能師培研習、6場次觀課及1場成果發表會。
（二）提高客語認證獎勵金額
113年12月16日函頒修正「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客語能力認證合格獎勵要點」，提高獎勵金額為700元至4,000元、延長申請期限、獎勵對象新增任職本府所屬公教人員、簡化申請及核發作業等。113年計核發359人，114年截至6月計核發346人（初級293人、中級42人、中高級10人、高級1人）。
（三）辦理「客語深根服務計畫」
1.客家語言文化推廣活動
114年5-6月已辦理1場客語學習家庭班，計60人次參與。
2.客語認證課程
為強化公教人員及民眾客語會話能力，114年1月至6月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(美濃、杉林、甲仙)及市區(苓雅、小港、三民、鳳山)共辦理9班客語能力認證班，計135人參與。
3.客話講故事活動
為促進客語在社區扎根，114年4月至6月辦理3場志工說故事，計45人次參與。
（四）推薦113年度客家委員會獎勵推動客語教學績優單位
「獎勵推動客語教學語言學校實施計畫」計有吉洋國小、美濃國小及南隆國中等3校獲獎；「辦理客語教學語言者獎勵及增能實施計畫」計有東門國小陳永宏、吉東國小附幼彭敏嘉、龍肚國小白雅蘋、吉洋國小巫良國、南隆國中陳麗如等5人獲獎。並於114年2月21日參加表揚典禮受獎。
（五）鼓勵公私立單位提供客語服務
為營造社區客語生活圈，鼓勵本市商家、社區及公務單位提供客語服務，並張貼「𠊎講客」貼紙供民眾辨識，截至114年6月已有669個公私立單位加入營造客語友善環境行列。
（六）營造客語無障礙環境
為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源，型塑客語無障礙環境，於三民區公所、新客家文化園區文物館及美濃客家文物館等重要公共場所，設置「客語服務窗口」，提升客語使用率，114年計97名志工投入志願服務工作，114年1月至6月累計服務達52,089人次。
二、行銷客庄產業及觀光，提振地方經濟
（一）辦理「高雄市客家文創人才月光之子培力計畫」
為鼓勵優秀文創青年回流杉林發展產業契機，以山仙路為發展基地，徵選1家店家進駐，最高補助50萬元經費營運，徵選報名延長至113年12月31日止，計1案申請，經評選後決議徵選者從缺。
（二）辦理食福添福遊程
114年1月25日配合「跈等伯公尋年味」活動，帶領民眾認識高雄無形文化資產「瀰濃永安庄伯公福廠入年駕祭典」，參與「食伯公福」、走訪庄頭伯公、美濃絕美花海、走讀永安老街、採美濃特產橙蜜番茄，以及體驗摺門前紙、版畫拓印與搭建福廠模型，並品嚐客家柴燒年糕，感受客庄的獨特風情及客家傳統習俗信仰，計37人參與。
（三）苓雅運動園區開幕設攤
配合「2025世界地球日Our Power Our Planet」活動，本府客委會114年4月19日於苓雅運動園區設攤展售客家美食、客家文創商品、伴手禮等，有效行銷客庄產業。
（四）配合推動客家幣計畫
配合客家委員會「客家幣合作店家」招募政策，積極協助本市4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具稅籍、行動裝置及網路訊號之店家參與，以提升客庄社區經濟消費動能，本市目前計71家店家參與，持續增加中。
（五）辦理「右堆的好味緒~客庄特色產業行銷推廣」
為推廣客庄產業及觀光，遴選本市客庄特色商品設計成三金「白金、黑金、黃金」伴手禮盒，於電商平台及實體店面（蔬果良食、台灣夯伴手禮物產館）販售，並配合季節性做單品販售。
（六）結合中央機關辦理「客庄特色遊程聯合推廣計畫」
與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跨部會合作推廣行銷客庄產業及觀光，於「城鄉島遊」網站上架客庄景點及店家，推薦三條遊程，並配合該署「集客出發，共下遊Hakka」集點換好禮活動，集結中央、地方力量公私齊力共同推廣，提升遊程與店家知名度及聚客力。
三、推廣客家特色文化，促進文化傳承與發展
（一）辦理「跈等伯公尋年味」活動
114年1月25日於美濃文創中心辦理，透過摺門前紙、版畫拓印、搭建福廠模型、說舊時美濃故事、客家八音及藝文表演等，營造客庄年節氛圍及講客環境，計1,000人次參加。
（二）辦理「鳳山光之季~光彩迎客」活動
結合鳳山燈會盛事，114年2月8日於鳳山大東公園辦理，多組表演團體輪番上場，還有具客家特色的花布天燈與彩繪燈籠、趣味客語闖關遊戲與特色市集，邀民眾共同感受燈會與客家文化交織的節慶氛圍，計500人次參與。
（三）辦理2025世界母語日
114年2月21日由本府教育局、客委會、原民會於莊敬國小，共同舉辦「大家一起說母語：閩、客、原、新齊相聚」世界母語日活動，以精彩的動態演出和多元化的靜態闖關方式，讓學童從遊戲中學習族群文化及語言。
（四）辦理《歸心》演唱會
本府與客家委員會114年3月15日於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共同主辦，由羅文裕策劃，邀請彭佳慧、陳嘉樺、王若琳及林生祥等重量級歌手演出，四組風格獨特的音樂人，用音樂與家鄉對話，演繹不同世代的流行音樂風格。
（五）舉辦「新春祈福」祭儀
114年2月8日假新客家文化園區文物館辦理「新春祈福」祭儀活動，吸引約500位客家鄉親熱情參與。活動依循傳統客家「三獻禮」進行祭拜儀式，並全程以客語誦讀祭文，展現客家文化傳承精神；現場同步由美濃客家八音團演奏應景樂曲，增添儀式莊嚴氛圍。此外，火焰蟲非營利幼兒園也帶來充滿年節喜氣的歌舞表演，活動現場熱鬧溫馨，洋溢濃厚的年節氛圍。
（六）扶植與獎助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
補助本府主管之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辦理「高雄市客家兒童合唱團」、「2025高雄市客家學苑」、「2025客家悅讀節」、「2025客家很有市-人偶公仔歡樂派對」等多元藝文活動，透過公私協力擴大推展客家語言文化。
（七）輔導社團發展，協力推廣客家文化
114年1-6月計輔導本市客家社團41團次，開辦客家歌謠培訓課程、原客新美食粽飄香活動、第18屆阿公店溪文學獎等，公私齊力發揚優美的客家語言文化、振興客家傳統民俗。
（八）善用多元媒體，強化客家行銷效益
為推廣客家語言文化，讓其他族群認識貼近客家，每週一下午16:00-17:00於高雄廣播電臺FM94.3播出「最佳時客」現場直播節目（每週六下午同時段重播），114年1月至6月計專訪28人，分享客家文化習俗、音樂、藝文、產業、客庄人事物等主題，深受市民朋友好評。
（九）辦理「神龍再起─廣興遊庄慶元宵」活動
114年2月12日元宵節當日，結合美濃廣興地區四大宮廟、廣興國小、地方熱心人士呈現中斷近一甲子的舞龍繞境活動，廣德、廣興兩里全庄動員參與，重現傳統遊庄祈福的盛典。
四、活絡客家文化館舍
（一）型塑「美濃文創中心」原創產業環境
1.區內舊美濃警察分駐所及日式木構宿舍2棟歷史建築透過公開招租，由「財團法人薛伯輝基金會」取得經營權，引進民間多元資源及經營創意，透過觀光行銷帶動街區活化，打造美濃觀光旅遊新亮點。
2.鼓勵公私團體利用美濃文創中心「開庄廣場」舉辦各項藝文活動，有效發揮資源共享場地多元使用功能，藉由各項多元活動，建構美濃文創中心成為美濃地區的文化據點及核心。114年1-6月計有舉辦「跈等伯公尋年味」活動、財團法人薛伯輝基金會辦理「搖籃閱讀市集-積木裡的繪本世界」等2場次大型活動。
（二）強化「新客家文化園區」營運績效
1.新客家文化園區為南部首座都會型客家文化園區，主體建築除客家文物館外，圓樓餐廳及2棟展售中心出租民間廠商經營管理，引進民間資源及多元創新的經營理念，搭配客家特色建築、美食，帶動觀光產業，繁榮地方經濟，114年1-6月入園遊客約75,000人次。
2.圓樓餐廳及2棟展售中心112年4月1日起由宏樺國際商務企業有限公司承租，以複合式經營理念打造特色美食餐廳、咖啡輕食館及創客基地，為消費者帶來美食與休閒兼具的客家饗宴。
3.與高雄市微風志業協會合作，每週六於園區戶外廣場辦理「微風市集」，推廣在地小農自產自銷的農產品及加工品，讓消費者與生產小農面對面接觸，直接瞭解農業生產或加工過程，採買安全健康的食品，有效活絡園區。
4.新客家文化園區文物館地下室藝文走廊114年1-6月辦理「光影交織—壽山國民中學美術班畢業美展暨屏山國民小學美術班邀請展」、「114年度高雄市水墨藝術學會會員聯展」等展覽，計約22,000人次參觀。
（三）強化「美濃客家文物館」營運績效
1.因113年凱米颱風損害館舍設施，為健全美濃客家文物館軟硬體設施，增進適應極端氣候之韌性，並提升型塑客家地方館舍特色及品質之效益，以「高雄市美濃區美濃客家文物館修復規劃設計暨工程施作案」獲客家委員會核定補助新臺幣2,770萬8,142元(中央補助2,327萬4,839元、市府自籌443萬3,303元)。
2.文物館修繕工程114年3月開工，預定114年10月竣工恢復開館。
（四）「牛埔庄生活文化館」活化再利用
1.與國有財產署合作，將閒置的「美濃福安菸葉輔導站」整建為客家藝文、音樂及產業交流中心，定名「牛埔庄生活文化館」，出租「帕蒂斯夢想烘焙屋」進駐營運，並配合市府太陽能屋頂計畫，招商建置發展綠能。
2.除提供餐飲服務，114年1月至6月辦理客家影偶、藍染、染布布雕花等課程計6場、250人參加。
五、營造優質客家文化生活環境
（一）爭取中央補助辦理客庄創生環境營造計畫
114年積極研提客庄創生環境營造計畫向中央爭取補助，挹注本市建設經費，保存、修復本市客家文史資產，營造本市優質客家文化環境風貌，獲核定3案，補助金額合計650萬7,600元。
（二）辦理「美濃文化生態散步策工程」
本計畫為跨年度階段性計畫，總經費4,000萬元，獲內政部補助3,120萬元，工程於113年2月開工，施作範圍包含：農會超市小農市集廣場、雙峰公園停車場空間再造、美濃國小停車棚、美濃客運站及菸葉輔導站等三座湧泉造景、書香小徑等，於113年12月竣工，114年4月9日辦理啟用典禮。
（三）成立鳳山黃埔客站
選定黃埔新村126號設置鳳山文創中心，命名「黃埔客站」，因黃埔新村登錄為文化景觀資產，依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及「史蹟文化景觀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安全處理辦法」規定辦理因應計畫工程，於113年6月經查驗通過取得使用許可。獲中央客家委員會補助1,215萬元，本府自籌232萬元，總經費計1,447萬元進行空間營造及設施設備工程，刻正辦理規劃設計，預計114年12月完工，未來規劃由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進駐營運與維護。
（四）辦理「高雄市盤花公園之場域再造整體景觀工程施作案」
改造三民一號公園，廣植客家植栽，豐富愛河沿岸生態景觀，並融入客家盤花、先民移居高雄的歷程等元素，提供居民及親子優質遊憩場域。112年10月獲中央客家委員會核定補助工程款7,262萬元，本府自籌1,384萬元，合計8,646萬元。113年4月工程發包，6月開工，預計114年10月完工。
（五）辦理「戲夢原鄉藝術再造計畫」
鍾理和為美濃具代表性的人物，為保留此重要的地方記憶，且基於珍惜藝術作品的精神，本府覓美濃湖周邊公園綠地，期以藝術再造之方式，賦予戲夢原鄉作品新的生命，讓更多遊客在美濃觀光時，能認識此位具代表性的人物。112年10月獲中央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239萬4,000元，本府自籌47萬500元，合計286萬4,500元，業於114年4月17日驗收完成。
（六）辦理「高雄市新客家文化園區文化發電機」規劃設計
配合中央客家委員會「文化發電機」政策主軸及本市「淨零政策」，透過空間美學、低碳建築手法與軟硬體的更新，翻轉新客家文化園區成為符合現代機能的圖書及展示空間。113年6月獲中央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344萬4,000元，本府自籌65萬6,000元，合計410萬元辦理規劃設計，已於114年6月決標，刻執行規劃設計。
（七）辦理「高雄市新客家文化園區性別友善廁所規劃設計暨工程施
作案」
為反映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對性別平等和多元性別身份重視，同時體現客家文化尊重和包容精神，客家事務委員會研提「高雄市新客家文化園區性別友善廁所規劃設計暨工程施作案」，總經費966萬元整，獲客家委員會補助811萬4,400元，預計114年7月完成規劃設計，及後續工程發包執行。
（八）辦理「高雄市杉林區文化發電機」規劃設計案
本計畫預計建造杉林區圖書館，打造藝文新地標，設置「樂齡空間」並導入數位媒體串流服務，藉用電影、音樂、有聲讀物、電子書等，成為杉林當地生活學習的整合平台，提升鄉鎮及社區的生活環境品質。總經費650萬元，獲中央客委會補助546萬元，預計114年底完成規劃設計。
（九）高雄市美濃區永安庄伯公護福廠駐地工作站
「瀰濃永安庄伯公福廠入年駕祭典」是右堆地區目前唯一無依附地方公廟組織，每年逢農曆12月25日，由地區居民自主搭設福廠，迎請伯公入祀並進行滿年福，至翌年農曆正月15日新年福恭送伯公回駐所，獲市府登錄祭典為高雄市民俗。本計畫藉由工作坊傳承木作福廠組裝技藝，引導年輕人認識福廠文化，讓此無形文化資產得以傳承，總經費195萬元，業於114年2月完成。
（十）高雄市美濃區街區招牌景觀及立面優化示範區先期評估規劃案
為改善美濃區美興街及中山路一段招牌景觀，營造地方街道美感，優化地方旅遊休憩品質，113年7月獲中央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先期評估規劃費用126萬元，本府自籌24萬元，合計150萬元。將透過參與式規劃，邀請社區居民對話，共同策劃街區景觀、建立夥伴關係，期望以招牌減量設計，融入生活美學，重現瀰濃聚落建築之美，預計114年10月完成。
（十一）辦理客庄研究調查
高雄市右堆客家夥房聚落生活環境暨右堆總理調查研究，本計畫以美濃、杉林、六龜、甲仙等客家重點發展區為範圍，調查284座聚落中的客家夥房及客家歷史中的右堆總理故事。遴選出3處具有保存價值之客家夥房進行建築形式調查與測量，撰擬後續修復及再利用的報告，總經費150萬元，業於114年1月底完成調查。
（十二）爭取中央補助款修繕凱米風災受損館舍
為修復因凱米風災受損之客家文化館舍，向中央客家委員會爭取經費補助「高雄市新客家文化園區館舍緊急搶修規劃設計暨工程施作案」、「高雄市美濃區美濃客家文物館修復規劃設計暨工程施作案」、「高雄市美濃區美濃文創中心歷史建物修復規劃設計暨工程施作案」3案，總經費計8,334萬9,951元，獲核定補助金額合計7,001萬3,958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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